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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新竹縣新埔鎮「關埔自辦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案」第 2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8月 21日（星期四）下午 2時 00分 

貳、地點：本部營建署 B1第二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召集人靜娟                  記錄：王麗玲 

肆、出列席單位：詳會議簽到簿 

伍、申請人簡報：（略） 

陸、審查意見： 

一、有關本案開發之必要性、合理性，第 1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審查意見一已建議申請人考量以基地東南側既有聚落為核

心調整重劃範圍，並評估日日春社區是否納入範圍，後續

申請人如無修正調整本案重劃範圍，仍請就下列意見加強

補充說明： 

（一）請檢視本案所列各項公共設施係屬法規強制要求或社區居

民為改善生活環境需要者，並納入計畫補充說明。 

（二）本案開發目的之一在於地籍重整，請補充說明本案地籍重

整情形暨其與開發必要性、合理性及重劃範圍間之關聯。 

（三）請補充鄰近之新埔都市計畫內近年人口成長情形，據以檢

視所估之回流人口數並評估本案重劃範圍是否妥適。 

二、請就如何維持農村社區風貌於本案規劃範圍內之農村機能

和實質景觀風貌進行整體思維的說明，並請釐清何為本案

既有農村風貌，如何維護既有農村風貌？以及「農村重劃」

是為提升具農村機能生活社區的環境品質，抑或將具農村

功能與活動的社區轉變為「非」具農村功能與活動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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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三、本案土地使用計畫部分，請併同審查意見一檢討重劃範圍、

公共設施之配置及區位合理性，並納入計畫書補充說明。 

四、本案交通系統計畫部分，請申請人依交通部分運輸研究所

意見修正補充說明後，再送作業單位轉請運研所審查。 

五、本案整地排水計畫部分，滯洪池規劃設計請依規範總編第

22 點規定辦理，並檢視區外承受水體可否承受 25 年逕流

強度，以調整滯洪池規劃，至區內水路規劃，仍請依臺灣

新竹農田水利會意見修正及辦理。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於 6 個月內將修正之開發計畫書圖

文件送本部營建署，重劃範圍如未調整，則請作業單位依規定提

請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柒、散會：下午 5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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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重點摘要紀錄 

 

◎委員 1 

（一）建請就開發必要性、合理性及範圍界定等理由論述，

再加強補充說明： 

1.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 11條規定，參加重劃土地

所有權人之公設負擔涵括重劃區內規劃之道路、溝

渠、電信電力地下化、下水道、廣場、活動中心、綠

地及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認為為達現代化生活機能

必要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基此，請檢視本案所列各

公設(尤其是公園乙項)是否確為改善此農村社區生活

環境、增加公設等社區居民之需要、而致開發之必要

者。 

2.本案所列另一開發目的在於地籍重整，請補充說明本

案地籍重整情形暨其與開發必要性、合理性及範圍界

定間之關聯。 

3.針對不同意土地所有權人，其土地及建物是否有座落

於本計畫案擬拓寬道路者？是否涉強制拆遷者？ 

4.針對不同意土地所有權人，除所回應之持續說明溝通

外，建議考量不納入重劃範圍之可行性。 

（二）依表 2-5-2 顯示新埔鎮 94-100 年間人口負成長，本

案計畫人口 829人，現住 273人，擬創造農村回流 556

人，然以何條件能吸引回流？ 

◎委員 2 

(一)本案重劃後農牧用地均變為乙種建地，申請人簡報所強

調的財務自償性並非變更農牧用地之理由，因建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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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具良好透水性的自然覆蓋機會很低，目前重劃範圍

係以財務及公共設施估算，但財務並不具可行性，且未

敘明 500多的回流人口如何估算，如鄰近的竹北市究竟

還有多少餘屋，人口回流至關埔的合理性必要性解釋為

何，如果無法解釋即無需求，縱使調降容積率至 100%

仍然有問題。 

(二)地籍整理部分,如既有道路（橫窄的田間小路）拓寬至

多少?本案規劃方式是一邊保留既有道路，一邊將農牧

用地改為建地，甚至有些建地是斜的(詳計畫書 I20頁),

如此有達到重劃的目的嗎? 整理的原則為何? 

（三）估算回流人口，建議整理竹北、新埔近年人口的異動

狀況，以利釐清人口為何非來此居住，我們可以接受現

有人口不願意離開，但增加的人口為何不去竹北，估算

的數理模型有問題。 

（四）農村社區非指鄉下住滿人的社區，其意涵必需與農業

生活有關，法律並未授權將農業環境變更為居住使用，

保護農地才會有農村再生，問題癥結的是如何辦理重

劃，經評估本案建地擴大比例過多，未來通過機率並不

高，簡報中右下角二條道路彎曲並未處理，申請人的回

應必需回答到問題的重點。 

◎委員 3 

（一）本案重劃後未保留任何農地，一個不存在農村元素的

住宅開發案又以農村社區重劃方式辦理不具說服力，如

簡報第 7頁土地使用計畫部分，建地占 65.47%，廣場、

停車場占 1.5%，其他 15%為公園、滯洪池，規劃係將原

具透水、綠地功能的農田抹去，再開闢人工的公園、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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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此種規劃方式即存有矛盾，有關本案的必要性、合

理性請再審慎思考。 

（二）重劃範圍部分，在此強調量化分析係建立在一定程度

的質化判斷上，因判斷需保留的農村特色反以基礎工程

進行，當改善農村聚落的手段變為消滅農村聚落改為一

般社區，其手段、比例或型態是否妥適? 針對設施不足

所需改善的公共設施項目，有些並非必要性的農村設

施，建議再進一步討論本案應有的公共設施項目。 

（三）簡報第 34 頁列舉的農村元素重劃後即不存在，原有

農村風貌不見卻規劃設置人工田埂，以人工方式取代窄

小的田埂，此種規劃不合邏輯，好像是在規劃都市中的

田園住宅，刻意去尋找假山假水；另簡報第 33 頁說明

建築基地退縮 5 公尺，如原建地之縱深僅 25 公尺尚需

符合建蔽率，在此先提醒申請人未來可能衍生無法開闢

的問題。 

◎委員 4 

（一）有關問題一的答覆其實是倒果為因，就開發目的而

言，本案以財務導向的規劃思維無法成立，解決現有

200多人的居住環境是一種標的，但一開始即將 800多

人列為標的進行重劃的必要性解釋並不妥適。 

（二）本案既然為農村社區重劃，應說明是否仍維持農村生

產生活機能之住宅社區，抑或是非具農村功能之住宅社

區。 

（三）建議針對既有建地因公共設施不良造成不宜居住的部

分，說明如經重劃後改善了那些公共設施?且如何界定

既能適應本農村風貌的公共設施最佳質與量化內容，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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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不恰當或過度的引入都市型態的規劃方式，以便

能兼顧在既有問題的特性下，合理提高農村社區的生活

水準，例如：道路系統是否格子化，拆遷的必要性，公

園劃設的必要性，以及區位分布的妥適性，例如簡報第

28頁未出具同意書的部分，未來係規劃作為公園綠地，

參照其他案例後續有無法開闢的疑慮。 

（四）申請人提出的規劃需相當規模方能達成，考量維持農

村紋理、最小拆遷之審議原則，有無可能朝最小規模或

引入生態方法重新評估範圍，希望申請人能務實解決既

有農村最需要改善的居住問題，提出最小化、最適合的

範圍規劃，至於簡報說明的建築型態設計準則，因目前

非屬建築設計階段，純屬參考性質，建議再就重劃範圍

整體農村地景風貌為導向重新評估土地使用計畫。 

（五）另外報告書中出現多次改建或新建的文字描述，本案

應以整建為重要途徑，有關原有建物需保留或拆建的部

分，其處理方式請再予釐清。 

（六）特定農業區變更對於環境負面衝擊如何處理，申請人

以擴大後的重劃範圍思考解決方案，而非以既有建地需

改善的範圍來思考，其邏輯顛倒錯置，如將需改善的範

圍列為重劃區即屬必要性，但申請人仍以 7公頃的規模

去規劃，而且，從本案實質規劃內容更顯見其與規劃目

標的不連貫，例如既有東南側農村社區多維持原貌，而

原為生產之農地幾乎全成為新住宅社區，亦為多數公共

設施集中處，而後者將導致該地區農村機能與風貌之消

弭，請再評估。 

◎委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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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數重劃案件的狀況均類似，如本案屬單純的市地重

劃委員會不會有意見，但需注意農村社區與市地重劃所

應考量的重點不同。 

（二）日日春社區重劃後土地規劃為何?其所有權人同意比

例為何?簡報呈現的建築設計是否為當地原有之農村風

貌？提供以往案例給申請人參考，可以模擬景象的方式

表達建築設計，讓委員會了解重劃後將保留原有農村風

貌。 

（三）建議補充鄰近之新埔都市計畫內人口成長狀況，以提

供委員會評估估算的回流人口，未來是否有機會進入本

重劃範圍。在此中肯提醒申請人，本案擴大範圍應再評

估，如果一直在此糾結範圍必要性合理性的問題，本案

審議將面臨無法前進的困境。 

◎委員 6 

（一）本案勘選範圍時，因重劃會提出日日春社區出入交通

不便，故同意納入重劃範圍，經統計該社區土地所有權

人不同意比例甚高，請將該社區自重劃範圍剔除。 

（二）有關簡報 74 頁本部核定之公辦案例，係屬監察院糾

正前的狀況，目前已修正辦理方式並無表列擴大比例之

情形，建議規劃單位不要以舊思維辦理重劃案，對於進

入區委會審議的案件原則尊重區委會審查意見。 

◎臺灣新竹農田水利會 

（一）審查 II-2 頁二（一）述及申請人已取得本會原則同

意文件等語句過於精簡，蓋本會原文係僅指原則同意參

與重劃，非已同意其水路相關規劃，且 A區滯洪池係將

匯集之逕流水排入本會既有渠道，申請人仍有向本會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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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搭排及其他未辦與未說明事宜，故不宜僅稱已取得本

會原則同意文件，請予修正。 

（二）行政程序審查 I-7頁四 2所述部分灌溉渠道酌予調整

處，未有渠道相關尺寸、構造及圖說。 

（三）區內配置之排水、污水、電力及電信系統等管線，與

灌溉渠道交會處之處理方式及相關高程未有說明。 

（四）報告書內有關灌排渠道之敘述，其圳路名稱與現況不

符，所標示之土地公埔二、三圳應為土地公埔一圳 1支

線，所標示之土地公埔一圳一支線應為土地公埔一圳 2

支線，所標示之土地公埔一圳二支線應為土地公埔一圳

3支線，且土地公埔一圳 1支線應為穿越文山路而非排

往鳳山溪，請予修正。 

（五）道路系統跨越渠道部分，須設置足量、足尺寸之清潔

人孔以利清淤，且不得減少既有渠道之通水斷面。 

（六）本會已於 102年 1月 1日起更改全銜為「臺灣新竹農

田水利會」，亦請配合修正。 

◎委員 7 

農業用地變更目前係以繳交回饋金的方式處理，委員所提

環境負面衝擊類似環境補貼，尚屬概念並未實際操作。 

◎委員 8 

(一)以交通運輸而言，對於提供居住的開發案其交通可及性

的影響甚大，惟新竹高鐵站與基地尚有 7公里距離，如

以大眾運輸導向來思考，基地没有車站對吸引人口並無

助益。 

(二)本案衍生交通量應將回流人口與現有人口一併納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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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請申請人再檢核修正。 

◎作業單位 

（一）建議申請人針對需改善之必要性公共設施，再據以評

估重劃範圍，作業單位所提審議原則係將污水處理、排

水、道路等列為必要改善之公共設施項目，如有其他公

共設施項目之需求申請人應提出適當理由，目前規劃之

閭鄰公園，依現行規範住宅社區專編並未規定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案必須設置，因公共設施關係重劃範圍的決

定，建議將必要性公共設施項目分為法規強制要求或社

區需求等二類加強說明。 

（二）前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已建議以基地東南側既有

聚落為核心調整重劃範圍，因同意比例涉及將來土地規

劃，請針對需拆遷的部分再與土地所有權人再溝通達成

共識，並再評估檢討未同意參與重劃比例較高之日日春

社區納入範圍之必要性。 

（三）平地整地排水部分，依規範總編第 22 點規定滯洪池

入流以 100年暴雨強度設計，開發後之出流不得超過開

發前 25 年的逕流量，本案估算方式與上開規定不盡相

同，請再檢視，另外實務上尚需考慮區外承受水體得否

承受 25 年逕流強度，以檢討滯洪池規劃及是否降低出

流速度。 

（四）申請人估算擴大範圍建議先從檢討必要改善的公共設

施著手，如減少改善之項目相對的財務負擔也會降低，

再就設施配置區位的合理性檢討，如停車場並非位於社

區出入口，此外建議公共設施改善示意圖加註原有道路

之寬度。 



10 

 

（五）本次議程問題一的部分，請說明擴大比例部分有無包

含農舍，因農舍不能列為既有建地，請予以剔除，而日

日春社區未同意人數占 24%，納入範圍之必要性理由為

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書面意見） 

（一）本案範圍屬新竹縣新埔鎮文山里（小部分在寶石里），

經查文山里有農村社區參與農村再生培根訓練（至再生

班但尚未結業）。  

（二）另外有關附件所提「新竹縣新埔鎮關埔社區農村再生

計畫提案書」，建議刪除。因該提案書應為新埔鎮新埔

鎮關埔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重劃會或規劃單位撰

寫，非依農村再生條例，由社區依據居民需求，並經共

同討論後所擬訂之農村再生計畫。 












